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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财 政 厅
四 川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员 会
四 川 省 水 利 厅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成 都 分 行

 
川财综〔2014〕6号 

 

 

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 四川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
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 
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市（州）及扩权试点县（市）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水务局，

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、四川各市（州）中心支行、

各扩权试点县（市）支行： 

    为了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，促进水土流失预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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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治理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

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〈水土

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4〕8 号）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制定了《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

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四川省财政厅          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

 

 

       四川省水利厅          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

2014 年 5月 2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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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，促进水土

流失防治工作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

法》、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

〈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4〕8

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  第二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损坏水土保持

设施和地貌植被、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产建设单位和

个人征收并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治理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全额上缴国库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

算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年终结余结转下年使用。 

第四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、缴库、使用和管理应当接受

财政、发展改革、人民银行、审计部门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

监督检查。 

 

第二章  征  收 

第五条  在山区、丘陵区、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

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

产建设活动，损坏水土保持设施、地貌植被，不能恢复原有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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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功能的单位和个人（以下简称缴纳义务人），应当缴纳水土

保持补偿费。 

前款所称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包括： 

  （一）取土、挖砂、采石（不含河道采砂）； 

  （二）烧制砖、瓦、瓷、石灰； 

（三）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。 

  第六条  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征收水

土保持补偿费。 

 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的水土保持补偿

费，由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权限

负责征收。其中，由水利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的，水土保持补偿

费由水利厅征收。 

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的水土保持

补偿费，由生产建设活动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。 

  第七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下列方式计征： 

  （一）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，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

征。 

  （二）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在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

征；在开采期间，对石油、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计

征，对石油、天然气按照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每年计征。 

  （三）取土、挖砂、采石以及烧制砖、瓦、瓷、石灰的，按

照取土、挖砂、采石量计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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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的，按照排放量计征。对缴纳义

务人已按照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其排放废弃土、

石、渣，不再按照排放量重复计征。 

第八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标准，由省发展改革委、财

政厅会同水利厅另行制定。 

  第九条  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，缴纳义务人应当在项

目开工前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建设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应当在建设活动开

始前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；处于开采期的，缴纳义务人应

当按季度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 

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，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时限由县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 

第十条  缴纳义务人应当向负责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水

行政主管部门如实报送征占用土地面积（矿产资源开采量、取土

挖砂采石量、弃土弃渣量）等资料。 

负责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水土

保持补偿费征收额，并向缴纳义务人送达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

知单。缴纳通知单应当载明征占用土地面积（矿产资源开采量、

取土挖砂采石量、弃土弃渣量）、征收标准、缴纳金额、缴纳时

间和地点等事项。 

  第十一条  下列情形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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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建设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养老服务设施、孤儿院、

福利院等公益性工程项目的； 

  （二）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、翻建自用住房的； 

  （三）按照相关规划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、田间土地整治

建设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； 

（四）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

目的； 

  （五）建设军事设施的； 

  （六）按照水土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； 

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

其他情形。 

第十二条  除本办法规定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减

免水土保持补偿费，不得改变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对象、范围和

标准。 

第十三条  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土保持补

偿费，应当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《收费许可证》，并使用

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票据。 

第十四条  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水土保持

补偿费的征收依据、征收标准、征收主体、征收程序、法律责任

等进行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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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缴  库 

第十五条 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按

照 1：9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和县级国库。 

市（州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补偿

费，按照 1：9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和市（州）国库。市（州）

与县（市、区）之间的分配比例，由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商水行

政主管部门确定。 

省水利厅征收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按照1：5：

1：3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、省级国库和项目涉及的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级国库。涉及三州少数民族县、内地少数民族自治县、享受

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（含盐边、兴文、宣汉、叙永和古蔺）的，

按照1:9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和项目涉及的县级国库；涉及

扩权试点县（市）（不含盐边、兴文、宣汉、叙永和古蔺）的，

按照1：5：4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、省级国库和项目涉及的县（市）

级国库。 

  第十六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实行就地缴库方式。 

由负责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分成计算后，

区分级次，分别填写“一般缴款书”，随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

知单一并送达缴纳义务人，由缴纳义务人持“一般缴款书”在规

定时限内到商业银行办理缴款。在填写“一般缴款书”时，预算

科目栏填写“1030176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”，预算级次栏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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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“中央级”、“省级”、“市（州）级”、“县（区）级”，

收款国库栏填写实际收纳款项的国库名称。 

第十七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列

103 类 01 款 76 项“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”，作为中央和地方共

用收入科目。 

第十八条 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水土保持补偿费收入

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，不得截留、占压、拖延上缴。省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全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账务核对工作，并

采取措施确保省级分成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及时足额上缴。 

 

第四章  使用管理 

第十九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，

主要用于被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被恢复治理工程建设。 

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水土保持规

划，编制年度水土保持补偿费支出预算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。

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规定审核水土保持补偿费

支出预算并批复下达。其中，水土保持补偿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的，由发展改革部门商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纳入固定资产投

资计划。 

第二十一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

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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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支出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

列 213类 70款“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的支出” 01项“综合治理

和生态修复”、02项“预防保护和监督管理”、03项“其他水土

保持补偿费安排的支出”。 

第二十三条  各级财政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规定使

用水土保持补偿费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转移、挪用资金

和随意调整预算。 

 

第五章  法律责任 

第二十四条 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《违反行政事业性收

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》等国家有

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： 

（一）擅自减免水土保持补偿费或者改变水土保持补偿费征

收范围、对象和标准的； 

（二）隐瞒、坐支应当上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； 

（三）滞留、截留、挪用应当上缴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； 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、预算科目将水土保持补偿费

缴入国库的； 

（五）违反规定扩大水土保持补偿费开支范围、提高开支标

准的； 

（六）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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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 缴纳义务人拒不缴纳、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土

保持补偿费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五十七条

规定进行处罚。缴纳义务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

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 

第二十六条  缴纳义务人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，不免除其水

土流失防治责任。 

第二十七条 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、使用管理有关部门的工

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工作

中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

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八条  按本办法规定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后，原征收

的水土流失防治费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予以取消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商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水利

厅、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条  本办法自2014 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抄送：财政部，国家发展改革委，水利部，中国人民银行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月 23日印发  


